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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委員察悉保安局局長已作出預告，表示將於

2000年 11月 2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有關《公安條例》
(第 245章 )的議案，而內務委員會已通過要求保安局局長
押後至 2000年 12月 20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上述議案辯
論。委員同意於 2000年 11月 18日及 11月 25日上午 9時 30分
至下午 1時舉行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聽取公眾人士對規
管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和檢討《公安條例》的意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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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亦同意在本地報章刊登邀請各界提交意見書的公告，

並將之上存於立法會網頁。劉慧卿議員建議向本地大學

發出邀請函件，以蒐集學術界人士對有關事宜的意見。

2. 為方便委員進行商議，委員同意要求政府當局

提交   

(a) 有關其他國家對公眾遊行實施的規定的資料，

以及該等國家的有關法例的摘錄；及

(b) 有關在制定《 1997年公安 (修訂 )條例草案》之前
及之後的《公安條例》條文的文件。

3. 委員亦同意由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

服務部進行研究，探討海外國家對公眾集會及公眾遊行

的規管。

II. 公眾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的意見公眾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的意見公眾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的意見公眾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身份證的意見

(檔號為SBCR 1/1486/82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
法 會 CB(2)204/00-01(05) 至 (10) 號 、 CB(2)214/00-
01(06)號及CB(2)217/00-01(01)至 (03)號文件 )

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代表會晤

(立法會CB(2)214/00-01(01)號文件 )

4.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下稱 “私隱專員 ”)所陳述的
意見詳載於其就是次會議提交的意見書。

與鮑磊先生會晤

5. 鮑磊先生就建議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
港特區 ”)身份證發表其意見。

(會後補註：鮑磊先生其後提交的發言稿已於
2000年 11月 14日隨立法會 CB(2)249/00-01號文
件送交委員參閱。 )

與香港電腦學會的代表會晤

(立法會CB(2)204/00-01(01)號文件 )

6. 賴錫璋先生按照有關的意見書所載，闡述香港

電腦學會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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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資訊科技商會的代表會晤

7. 區煒洪先生闡述香港資訊科技商會的意見，詳

情載於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意見書。劉慧卿議員就意見書

第 2點所提到的風險管理提出查詢，他回應時表示，假如
僅在智能卡內儲存必需的資料，資料保安將可獲得保

障。

(會後補註：上述於會議席上提交的意見書已於
2000年 11月 14日送交委員參閱，有關的文件編
號為立法會CB(2)241/00-01(01)號文件。 )

8. 梁國儀先生告知委員，文萊已實施加入自動化

指紋認證系統的智能式身份證計劃。該項有助於節省行

政費用及時間的計劃於 2000年 8月開始實施，現已有數千
名市民獲簽發智能式身份證。預計至 2001年 10月時，將
約有 33萬名市民獲簽發智能式身份證。

與李安國教授會晤

(立法會CB(2)214/00-01(02)號文件 )

9. 李安國教授陳述其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

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

與Asia Pacific Smart Card Association的代表會晤
(立法會CB(2)204/00-01(02)號文件 )

10. 寶世傑先生闡述Asia Pacific Smart Card Association
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的意見，詳情載於其發言

稿。

(會後補註：寶世傑先生提交的發言稿 (立法會
CB(2)329/00-01(01)號文件 )，已於 2000年 11月 22
日送交委員參閱。 )

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代表會晤

11. 鄧觀瑤先生闡述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對建議中的

香港特區身份證的意見，有關內容詳載於所提交的意見

書。

(會後補註：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交的意見書 (立
法會CB(2)262/00-01(02)號文件 )，已於 2000年 11
月 15日送交委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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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錢玉麟教授會晤

(立法會CB(2)214/00-01(03)號文件 )

12. 錢玉麟教授按照其意見書所載，陳述對建議中

的香港特區身份證的意見。

與楊瓞仁博士會晤

(立法會CB(2)214/00-01(04)號文件 )

13. 楊瓞仁博士陳述其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

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

與徐宗憲博士會晤

(立法會CB(2)204/00-01(03)號文件 )

14. 徐宗憲博士闡述其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

的意見，有關內容詳載於其意見書。

與鄭利明博士會晤

(立法會CB(2)204/00-01(04)號文件 )

15. 鄭利明博士陳述其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

的意見，詳情載於其意見書。他表示，儘管對某些事宜

有所保留，他支持智能式身份證計劃。他請議員留意，

接觸式智能卡在被屈曲時，或當天氣乾燥令靜電量有所

增加時，將容易出現損壞的情況。此等因素會令智能卡

的使用期大為縮短。他補充，政府當局估計採用多用途

智能式身份證的成本總額為 30億 6,000萬元，此數額可能
不足以購置具備高度保安功能的智能式身份證系統。

與香港工程師學會資訊科技組的代表會晤

(立法會CB(2)214/00-01(05)號文件 )

16. 黃振球先生及黃永成教授闡述香港工程師學會

資訊科技組對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的意見。

(會後補註：香港工程師學會提交的發言稿 (立法
會 CB(2)262/00-01(01)號文件 )，已於 2000年 11
月 15日送交委員參閱。 )

議員提出的問題

智能卡的使用期

17. 寶世傑先生回應楊孝華議員有關智能卡使用期

的問題時表示，晶片及智能卡用料的使用期可達 10年以
上。他最近從某製造商處得知，在 2003年發出使用期可
達 10年以上的智能卡，將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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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專責職務 )表示，保證最低限
度可使用 10年的不碎塑膠物料，將用作智能式身份證的
用料。政府當局無意使用會大大縮短智能卡使用期的磁

帶。他補充，當局會使用較為耐用的接觸式智能卡。他

進一步表示，智能卡在抵抗靜電方面的能力，近年已大

有改善。他補充，持卡人如明白到智能卡的重要性，應

不大可能會將之屈曲損毀。

和成本有關的事宜

19. 關於楊孝華議員所提出有關香港特區身份證計

劃 (下稱 “身份證計劃 ”)經常費用的問題，入境事務處副處
長 (專責職務 )回應時表示，多用途智能式身份證的 30億
6,000萬元估計總成本，所包括的費用分別為購買空白智
能卡、發展新的電腦支援系統、購置硬件及軟件、設立

新辦事處、租用地方的費用，以至身份證計劃的員工開

支及換領身份證的費用。他補充，智能卡科技已發展至

即使提升後端電腦系統的功能，亦無需更換智能卡的階

段。

20. 單仲偕議員詢問補領遺失的智能卡的費用為

何。他亦詢問如補領並無遺失但卻失靈的智能卡，是否

需要繳交費用。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專責職務 )表示，當局
在現階段未能提供有關估計補領費用的資料，因為新身

份證系統的招標工作尚未展開。他補充，當局會就此項

費用諮詢議員。

身份證的選擇

21. 在政府當局就身份證計劃擬備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中，曾提到香港特區身份證模式的 3個選擇，單仲
偕議員請各團體代表就該 3個選擇發表意見。有關的選擇
分別為   

(a) 非智能式身份證；

(b) 只可支援入境事務處主要工作的智能式身份

證；及

(c) 可支援多種用途的智能式身份證。

22. 區煒洪先生表示，採用方案 (c)是一項全球趨
勢，但在最初階段應採用方案 (b)。他認為當局可考慮發
出獨立及屬於自選性質，而用以支援和出入境事務無關

用途的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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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寶世傑先生表示，方案 (b)是最普遍的做法。他
告知議員，馬來西亞曾考慮採用可同時支援多種用途的

智能式身份證。然而，基於保安方面的考慮因素，同時

為了市民的方便，有關的構思已被擱置。他表示，政府

可利用智能式身份證的 “電子錢包 ”功能，向合資格人士
發放福利金。

24. 賴錫璋先生表示，當局可採取按部就班的方

式，在最初階段採用方案 (b)，再在稍後階段採用方案
(c)。他補充，持證人應有權選擇是否在其智能式身份證
內，加入和政府事務無關的用途。他認為非政府事務機

構如銀行應獲准讀取智能式身份證內若干資料，但卻不

能對之作出修訂。

25. 鄭利明博士表示，加入和政府事務無關的用途

是一複雜問題，因為可能需要向該等用途所涉及的機構

或公司簽發牌照。

對取覽智能式身份證內資料作出監察

26. 吳靄儀議員表示，無論如何對智能式身份證內

資料進行加密處理，政府當局均可取覽儲存於證內的所

有資料。她詢問，在技術上是否可能追查智能式身份證

內資料曾於何時被取覽，以及取覽資料者的身份為何。

27. 私隱專員表示，在技術上有可能備存紀錄，記

下智能式身份證內資料曾於何時被取覽，以及取覽資料

者的身份為何。他表示除了採取立法措施，確保資料安

全獲得保護外，政府當局亦應制訂取覽該等資料的守

則，藉以監察資料安全的保障情況。

28. 錢玉麟教授表示，儲存於晶片不同部分的資料

應分開進行加密處理，藉以禁止交互取覽由不同政府部

門備存的資料。他補充，把個人資料儲存於智能卡而非

後端電腦系統，是較為理想的做法，因後者可被黑客入

侵。

29. 霍桂標先生表示，由於智能式身份證系統將屬

政府當局的財產，因此由政府當局訂明未經批准取覽儲

存於證內資料的法律後果，將為重要的一點。

30. 鄭利明博士表示，以現時科技而言，實有可能

記錄在獲批准及未經批准之下取覽智能卡所儲存資料的

時間，以及取覽資料者的身份。他表示可於系統設計階

段，在電腦系統建立此種監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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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寶世傑先生表示，其他國家推行智能卡計劃

時，大部分人士所關心的並非收集額外資料的問題，而

是對儲存資料訂定較佳的保安措施，以及在取覽資料方

面有較大的保障。

32. 保安局副局長 3向議員保證，在建議中的智能式
身份證內加入或刪除任何資料，均須透過修訂法例而進

行。在此方面，政府當局已提交文件，說明其對所需作

出的法例修訂的初步意見。

其他地方推行的類似智能式身份證系統

33. 吳靄儀議員表示，建議中的計劃是涉及超過 600
萬人的強制性計劃。她詢問在其他地方曾否推行具有相

若規模，而且同屬強制性的計劃。

34. 寶世傑先生表示，文萊現正推行類似的計劃，

該計劃所涵蓋的市民總數約達 30萬人。人口為 2 000萬人
的馬來西亞亦正在推行類似的計劃。他預期馬來西亞在

2003年簽發的智能式身份證數目，將超逾香港人口的數
目。

35. 楊瓞仁博士表示，日本國家政府將規定所有地

方政府在未來 5年內，簽發以晶片作基礎的身份證。據美
國商務部表示，約有 48個國家現正實施或計劃推行強制
性的國民身份證計劃。

新身份證所儲存的資料

36. 劉慧卿議員表示，對於引進建議中的香港特區

身份證後，政府可能會加強對市民的控制，不少人均表

示擔憂。區煒洪先生表示，就此方面而言，現有的身份

證與建議中的香港特區身份證應沒有任何分別，因為政

府當局亦可於現有系統的後端電腦內備存個人資料。他

補充，取覽儲存於接觸式身份證內的資料並不容易。

37. 關於劉慧卿議員所提出，在身份證內強制儲存

和出入境事務有關的資料是否可以接受的問題，區煒洪

先生回應時表示，在智能式身份證內儲存持證人指紋的

資料，以及將智能式身份證用作駕駛執照，均是可以接

受的做法。然而，在智能式身份證內加入和財務基礎設

施及社區基礎設施有關的用途，例如作借書證的用途，

則須再作研究。

38. 劉慧卿議員詢問，如對儲存於新身份證內的資

料作出限制，規定只可儲存現有身份證所儲存的資料，

是否可以接受。區煒洪先生回應時表示，持證人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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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紋資料亦應儲存於建議中的智能式身份證內。楊瓞

仁博士表示，在建議中的智能式身份證內儲存額外資料

一事，應從社會大部分人士的接受程度加以考慮。他補

充，現階段不宜在智能式身份證內加入和政府事務無關

的用途。容啟泰先生認為應在建議中的智能式身份證內

儲存持證人的指紋資料，以便認證持證人的身份。霍桂

標先生表示，在建議中的智能式身份證內儲存任何額外

資料，均應受到法例的規管。

39. 單仲偕議員建議，除了透過立法對儲存額外資

料作出規管外，在加入指紋資料及《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附表 1所述資料以外的任何其他資料時，均須取得持
證人的書面同意。他補充，政府當局應制定法例，確保

智能式身份證內不會儲存持證人不知道已存入證內的資

料。

40. 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政府當局的政策是讓持證
人知悉其智能式身份證內儲存了何種資料。他告知委

員，當局會為此設立自助資訊站。他補充，關於徵求持

證人作出書面同意一事，當局須顧及該建議是否可切實

執行而對之加以研究。

政府當局

41. 對於單仲偕議員提出，關於現有身份證所載代

碼的含義為何的問題，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專責職務 )回應
時表示，當局訂有一份供市民大眾參閱，解釋現有身份

證所載代碼的便覽。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該份

便覽，供委員參閱。

居留權

42. 劉慧卿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在身份證換領計劃

中重新評核持證人的居留權。

43. 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政府當局無意在身份證換
領計劃中重新評核持證人的居留權。根據《入境條例》

附表 1，任何非中國籍人士如連續 36個月或以上不在香
港，即會喪失其居留權。他補充，任何屬中國公民且在

1997年 7月 1日前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只要仍具有
中國公民的身份，即屬香港特區的永久性居民。某人是

否擁有居留權，將根據法律作出決定，而並非取決於該

人是否持有身份證。

44. 吳靄儀議員詢問，現時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的人士，在身份證換領計劃中會否獲簽發智能式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專責職務 )表示，此類持
證人將獲簽發智能式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除非持證人因

未能符合上文第 43段所述規定而喪失其居留權。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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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行有關居留權的規定相當寬鬆，因為已移居其他

地方並於其後取得外國護照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並

不會喪失其居留權，除非其作出更改國籍的聲明。在外

地工作或求學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只要仍然以香港作為

其根據地，將仍被視為在香港居住。即使非中國籍的永

久性居民連續離港 36個月或以上，他仍可享有在香港入
境的權利。

45. 關於劉慧卿議員提出，持證人須否在身份證換

領計劃中作出國籍聲明的問題，入境事務處副處長 (專責
職務 )回應時表示，已取得外國護照的持證人將無須在身
份證換領計劃中，作出有關其外國國籍的聲明。他補充，

更改國籍的聲明須向入境事務處國籍組作出。

新香港特區身份證計劃的可行性研究報告

46. 關於議員在 2000年 10月 24日會議上提出索取上
述報告的要求，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已表示，有興趣的議

員可在入境事務處的辦公室以閉門方式閱覽該報告。

47. 劉慧卿議員表示，議員應獲提供該份報告，而

不應被要求到入境事務處的辦公室閱覽該報告。入境事

務處副處長 (專責職務 )表示，該報告載有敏感資料，一旦
公開，可能會對招標工作造成影響。然而，當局可在刪

除敏感資料後將該報告提交議員省覽。他補充，議員如

有意閱覽報告全文，大可與入境事務處聯絡，以便作出

所需安排。

私隱問題

48. 關於私隱問題，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私隱專員
對私隱問題表示關注，但並未對香港特區身份證計劃提

出反對。他補充，政府當局明白到有需要進一步研究私

隱問題，並已承諾按照私隱專員所提建議，實施各項保

障私隱的措施，包括制訂守則。

政府當局就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49. 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他很高興可聽取出席是次
會議的所有專業人士及學術界人士的意見，並察悉與會

的專業人士及學術界人士明確支持建議中的智能式身份

證計劃。由此可見，使用此種身份證實為大勢所趨。他

告知議員，在政府當局於地區層面進行的諮詢工作中，

亦取得對該計劃的積極回應。他強調，政府當局現時建

議採用的，是能夠支援多種用途，從而可作為資訊基礎

設施的智能式身份證。關於儲存額外資料的問題，政府

當局至今僅計劃存入拇指指紋、非永久性居民的逗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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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駕駛執照的資料。在推行有關計劃前，當局會進行

公眾諮詢，並徵求立法會的同意。

政府當局

50. 單仲偕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就會議

席上及意見書內所提各點，以書面作出回應。

51. 會議於下午 1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月 5日


